 长沙市人事局
关于做好2010年度全国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外语等级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事局，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湖南省人事厅《关于做好我省2010年度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湘人函[2009]95号）精神，为做好我市2010年度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考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为2010年3月28日9:00～11:00。
二、2010年度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仍设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6个语种。每个语种分A、B、C 3个级别。其中英语分为综合、理工、卫生3个专业，其他语种不分专业。各级别的试卷均由客观题组成，全部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应考时须认真阅读“应考人员注意事项”，按要求填涂信息点。医古文和古汉语仍为全省统考，全部为主观题,在试卷上作答。
三、2010年度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全市实行网上报名，凡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相应语种级别的考试，报考人员须在2009年12月17日至30日期间，访问长沙考试网（www.csks.gov.cn）,进入“在线报名”平台，按有关要求在网上填写本人真实报考信息，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数码电子照片（照片须采用JPG格式，大小为10-20KB，像素高宽为170×130左右），并在网上银行进行缴费，打印《报名表》，单位盖章后交市考试指导中心（五一大道549号联合商厦11楼），完成报名。2010年3月22日至26日为考生打印准考证时间，请报考人员务必于规定时间内打印。咨询电话：（0731）82563172。
单位组织报名，人数较多的，可于12月29日至30日到市考试指导中心进行现场缴费，须提供《报考人员名册》、网上打印的《报名表》，并加盖公章。
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1108号）、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湘价费[2002]281号和市物价局长价费函[2004]39号核定的收费标准，报考人员每人交纳报名考务费49元，防伪准考证服务费25元。
五、考生应考时，必须携带《准考证》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两证缺一者不得进入考场。考试期间，不得提前交卷、退场。参加外语类考试的考生可携带一本正式出版的一般通用的公共外语词典（不得带电子词典及社会上专门为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编写的词典）、2B铅笔、橡皮、黑色墨水笔。严禁将移动电话、电子记事本、寻呼机等电子设备和其他物品带至座位。考试时将严格检查。
六、为方便应考人员，减少中间环节，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用书实行网上征订发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指定购书网名：国家资格考试在线培训（OE培训），网址：http://www.oeoe.net.cn。
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工作涉及面广，社会关注程度高，各区、县（市）人事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领导，严格纪律，认真组织实施好考试考务各项工作。
附件：2010年度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报考人员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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